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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林映舟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11
傳真：02-27226464
電子信箱：choulin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秘字第11330768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報告處理注意事項」暨附件、修正總說

明、修正對照表與「本局所屬機關與各級學校臨時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審
查作業流程」各1份 (32590461_1133076868_1_ATTACH1.pdf、
32590461_1133076868_1_ATTACH2.odt、32590461_1133076868_1_ATTACH3.pdf、
32590461_1133076868_1_ATTACH4.pdf、32590461_1133076868_1_ATTACH5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報告處理注

意事項」一案並重申各校（機關）因公出國返國後應於1

個月內函報出國報告等相關表件，倘有臨時因公出國案

件，應於出國前2個月報局等規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市府113年7月4日府授研展字第11330141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（餘詳見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

表）：

(一)明定出國類別，以利於人員及機關迅速辨識應繳資料 。

（修正規定第二點）

(二)鑒於本府各機關年度或臨時新增出國案均有計畫先審機

制，經府核定後各機關始得據以執行，爰刪除現行規定

第四點有關使用全部或部分本府各機關構經費之出國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弘道國中 1130712

*OGAA113600534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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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出國前須再繳交提案表之審查規定。

(三)為促進出國知識流通，擴大知識分享範圍，增訂舉凡執

行出國計畫返國後皆應公開發表或進行知識分享。（修

正規定第四點）

(四)配合修正規定第二點，依出國類型明列出國人員及各機

關辦理、審核出國報告及報府等作業方式。（修正規定

第四、五點）

(五)按現行規定第六點第三款，各機關構應於報告報府前，

提出回饋於本機關之業務參採意見，為免重複規範，刪

除報告經府備查後應送請本機關業務單位辦理之文字。

（修正規定第八點）

(六)配合前揭修正規定酌修出國報告附件表次及內容。

三、重申各校（機關）臨時因公出國案件應於出國前2個月函報

出國計畫；公務出國案件應於出國前至公務出國報告管理

系統完成登載，並於返國後1個月內將出國報告等資料函報

本局審查。

四、檢附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報告處理注

意事項」暨附件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與「本局所屬

機關與各級學校臨時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審查作業

流程」各1份（如附件1至5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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